
附件3

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方向
支持谋划建设重大应用场景，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标杆项目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30%的标准，一次性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。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的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申报项目”）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专项条件：

（一）项目定位。项目应有一定行业影响力，具有典型性、创新性、示范性和可复制可推广性。
（二）项目进度。申报项目应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建设完成。

（三）效益显著。项目已在实际业务中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单位应依据年度申报通知的具体要求，提交纸质申报材料。主要涵盖以下内容：

1.填写《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3-1）。

2.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附件3-2）。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

办公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11号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741

附件：3-1.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申报书

3-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3-3.推荐项目汇总表

附件3-1

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申报书

（正文20000字以内，需设置目录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	申报单位
	
	单位性质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聚焦行业领域
	

	项目总投资额（万元）
	

	项目建设周期
	

	项目核心亮点
	


二、项目背景

阐述项目建设的宏观背景与行业需求，聚焦行业共性痛点、难点，论证项目解决问题的关键性、普遍性以及实施的必要性。

三、建设方案

详细说明项目的建设目标、核心内容、总体技术架构与实施路径，重点阐述人工智能技术与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方案及关键性能指标。

四、项目创新性

说明项目的标杆示范属性，从关键技术创新、融合应用创新、业务模式创新、数据价值创新等维度，阐述项目的独特性与行业引领性。

五、应用价值

提供项目已取得的、可量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证明，说明项目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、赋能产业生态方面的具体成效，并总结其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示范意义。

六、投资情况

说明与应用场景建设直接相关的各项投资，填写项目资金申报表、投资发票清单并提供相关佐证，如项目建设范围内的采购/销售合同、发票及支付凭证复印件等。

附件 相关证明材料

1.主体资格证明。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2.经营状况证明。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；“信用中国”信用记录证明等。

3.应用价值证明。如技术服务合同、合作协议、技术报告、用户使用证明等。

4.其他证明材料。
项目资金申报表

	申请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单位法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财务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类别
	序号
	名称
	规格/型号
	数量

（台、套）
	发票金额（万元）
	区间内实际支付金额（万元）
	收款单位
	发票号码
	发票日期
	合同/协议编号
	合同/协议日期

（年/月/日）

	设备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...
	
	
	
	
	
	
	
	
	
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
	软件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...
	
	
	
	
	
	
	
	
	
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
	总计
	
	
	
	
	
	
	
	


投资发票清单

企业名称：（盖章）

	序号
	发票类型
	付款方名称
	收款方名称
	开具内容
	开具日期
	开具金额
	发票代码
	发票号码

	1
	增值税专用发票
	****有限公司
	****有限公司
	数控机床
	2021/1/1
	168,000.00
	3100143130
	3986026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-2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申报重大应用场景标杆项目所提交的申报书及全部附件材料，内容均真实、合法有效，且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其他一切后果。 

特此承诺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附件3-3

推荐项目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：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推荐日期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单位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聚焦行业领域
	核定总投资额（万元）
	核心亮点

（300字以内）
	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申报单位填写汇总表后，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盖章统一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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